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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 

 

 



初 稿 
 

Visitors from Russia 
 
 

# (1) 楊 孝 華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就 俄 羅 斯 旅 客 到 港 旅 遊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5 年 我 羅 斯 旅 客 到 港 旅 遊 的 數 目 ； 當

中 ， 有 多 少 俄 羅 斯 旅 客 是 參 加 旅 行 團 到 港

旅 遊 ；  
 
( 二 )  現 時 俄 羅 斯 旅 客 有 何 途 徑 申 請 簽 證 到 港 ；

各 途 徑 的 申 請 時 間 ； 過 去 5 年 ， 透 過 這 些

途 徑 申 請 簽 證 到 港 的 俄 羅 斯 旅 客 有 多 少 ；  
 
( 三 )  會 否 考 慮 給 予 俄 羅 斯 國 民 免 簽 證 入 境 的 待

遇 ； 若 會 ， 何 時 能 實 行 ； 若 不 會 ， 原 因 為

何 ； 及  
 
( 四 )  有 何 措 施 進 一 步 簡 化 和 縮 短 俄 羅 斯 國 民 申

請 訪 港 的 簽 證 ？  
 
 

 



初 稿 
 

Conditions of underground drainage facilities 
 
 

# (2) 梁 劉 柔 芬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就 本 港 地 下 排 水 管 道 的 安 全 問 題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現 時 是 否 有 機 制 定 期 監 測 地 下 水 管 設 施 ，

並 就 其 滲 漏 情 況 作 出 評 估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 二 )  就 本 港 地 下 排 水 管 道 老 化 問 題 ， 政 府 是 否

有 計 劃 進 行 翻 新 ， 以 防 範 因 滲 漏 、 爆 裂 等

造 成 的 意 外 ， 危 害 市 民 人 生 安 全 ； 及  
 
( 三 )  現 時 政 府 有 關 部 門 ， 如 屋 宇 署 、 路 政 署 、

水 務 署 、 渠 務 署 等 ， 各 部 門 在 地 下 水 管 設

施 的 運 作 及 安 全 問 題 上 的 責 任 和 分 工 為

何 ？  
 

 



初 稿 
 

Enforcement of anti-smoking provision in no-smoking area 
 
 

# (3) 李 柱 銘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就 新 的 《 吸 煙 條 例 》 對 禁 煙 區 的 規 管 在 1 月 1 日

生 效 後 的 執 法 工 作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自 法 例 生 效 後 ， 控 煙 辦 公 室 （ 控 煙 辦 ） 所

接 獲 的 相 關 投 訴 個 案 數 目 、 控 煙 辦 就 有 關

投 訴 作 出 的 相 應 巡 查 的 次 數 ， 以 及 因 而 提

出 票 控 的 數 目 ；  
 
( 二 )  控 煙 辦 在 接 獲 投 訴 後 ， 大 約 相 隔 多 久 才 前

往 遭 投 訴 地 點 巡 查 ； 及  
 
( 三 )  在 法 例 不 需 禁 煙 場 所 管 理 人 負 上 法 例 責 任

的 情 況 下 ，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 確 保 管 理 人 盡

力 令 有 關 場 所 能 有 效 實 施 禁 煙 規 定 ？  
 

 
 



初 稿 
 

Development of the post-2008 electricity market 
 
 

# (4) 馮 檢 基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據 報 ， 現 時 政 府 就 《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 與 兩 電 磋 商

並 沒 有 取 得 進 展 ， 特 別 在 回 報 率 及 協 議 年 期 等 事

宜 上 ， 當 中 兩 電 堅 持 要 有 兩 位 數 字 准 許 回 報 率 及

簽 定 較 長 協 議 年 期 ， 跟 政 府 較 早 前 諮 詢 文 件 內 建

議 的 差 距 頗 大 ， 更 有 消 息 指 出 ， 與 兩 電 的 談 判 因

政 府 即 將 進 行 換 屆 而 停 頓 ， 再 加 上 現 正 有 新 投 資

者 申 請 加 入 供 應 本 港 電 力 市 場 ， 令 問 題 變 得 更 為

複 雜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就 《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 與 兩 電 磋 商 討 的 最 新

進 展 為 何 ； 兩 電 是 否 堅 持 要 有 較 高 回 報 率

及 簽 定 較 長 年 期 協 議 ； 若 是 ， 當 局 有 何 對

策 ； 會 否 因 兩 電 的 強 硬 態 度 ， 而 放 棄 較 早

前 經 兩 階 段 諮 詢 而 得 出 的 相 關 建 議 ； 當 局

可 否 詳 細 交 待 與 兩 電 談 判 至 今 所 取 得 共 識

為 何 ； 估 計 能 否 如 期 在 當 局 回 覆 本 人 早 前

提 出 質 詢 時 所 說 ， 於 本 年 內 落 實 二 零 零 八

年 後 的 規 管 安 排 的 目 標 ；  
 
( 二 )  現 時 審 批 正 在 申 請 加 入 本 港 電 力 市 場 投 資

者 的 進 度 為 何 ； 當 局 有 否 評 估 兩 電 對 有 新

投 資 者 加 入 的 取 態；若 有，評 估 結 果 為 何 ；

當 局 估 計 因 此 而 對 現 時 與 兩 電 談 判 的 影

響 ； 當 局 會 否 因 保 障 兩 電 利 益 而 排 除 任 何

以 離 岸 方 式 向 本 港 供 電 的 投 資 者 ； 而 將 來

達 成 的 協 議 會 否 同 樣 適 用 於 任 何 以 後 加 入

本 港 電 力 市 場 的 投 資 者 ； 及  
 
( 三 )  由 於 政 府 換 屆 在 即 ， 屆 時 政 策 局 架 構 將 會

進 行 重 組 ， 而 根 據 當 局 建 議 ， 電 力 市 場 監

管 將 會 交 由 重 組 後 的 環 保 局 處 理 ， 政 府 有



初 稿 
 

否 評 估 此 改 動 ， 對 現 時 正 由 經 濟 發 展 及 勞

工 局 負 責 與 兩 電 進 行 《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 商

討 所 帶 來 的 影 響 ； 若 有 ， 結 果 如 何 ； 由 於

現 時《 管 制 計 劃 協 議 》於 2 0 0 8 年 將 會 屆 滿，

當 局 有 沒 有 制 訂 具 體 應 變 計 劃 ， 以 應 付 最

終 與 兩 電 談 判 出 現 的 各 種 可 能 結 果 ， 包 括

談 判 破 裂 以 致 沒 有 新 協 議 ； 若 有 ， 計 劃 的

詳 情 ； 若 沒 有 ， 原 因 何 在 ？  
 
 



初 稿 
 

Entry salary points of civil servants 
 
 

# (5) 劉 慧 卿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當 局 於 5 月 1 5 日 公 布 2 0 0 6 年 公 務 員 入 職 薪 酬 調

查 報 告 ， 建 議 就 現 時 1 2 個 資 歷 組 別 中 增 加 9 個 資

歷 組 別 的 新 入 職 公 務 員 的 支 薪 點 ， 將 2 0 0 0 年 4 月

後 入 職 的 公 務 員 與 新 入 職 公 務 員 的 薪 酬 同 樣 地 增

加 一 個 至 最 多 五 個 支 薪 點 。 若 這 建 議 被 落 實 ， 將

會 令 於 2 0 0 0 年 4 月 之 後 入 職 的 公 務 員 與 將 來 入 職

的 公 務 員 薪 酬 相 同 。 就 此 ， 行 政 機 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這 做 法 是 否 忽 視 了 在 2 0 0 0 年 4 月 之 前 入 職

公 務 員 的 資 歷 ；  
 
( 二 )  有 否 接 獲 市 民 投 訴 ， 認 為 某 些 職 級 的 支 薪

點 過 高 而 另 一 些 職 級 的 支 薪 點 過 低 ； 若

有 ， 詳 情 為 何 ； 及  
 
( 三 )  會 否 以 年 資 、 經 驗 為 原 則 ， 重 新 檢 討 現 時

1 2 個 資 歷 組 別 的 支 薪 點；若 否，原 因 為 何 ？  
 
 



初 稿 
 

Military pier in Central Reclamation Phase III 
 
 

# (6) 李 永 達 議 員   ( 口 頭 答 覆 )  
 
鑑 於 中 環 填 海 計 劃 第 三 期 工 程 範 圍 內 預 留 有 約

1 5 0 米 長 軍 事 碼 頭 ， 供 解 放 軍 停 泊 軍 艦 使 用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此 項 設 備 與 沿 中 環 海 演 長 廊 一 帶 供 市 民 可

享 用 維 港 的 整 體 規 劃 概 念 會 否 有 不 協 調 ；  
 
( 二 )  將 來 市 民 使 用 這 一 帶 海 濱 長 廊 時 會 否 需 要

遷 就 軍 事 碼 頭 的 運 作 ， 或 被 一 些 建 築 物 阻

礙 眼 前 的 維 港 視 線 ； 若 會 ， 預 計 建 築 物 有

多 少 的 高 度 限 制 ；  
 
( 三 )  解 放 軍 碼 頭 會 否 設 有 禁 區 ； 若 有 ， 這 些 禁

區 會 否 限 制 市 民 亨 用 維 港 海 濱 ； 及  
 
( 四 )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與 解 放 軍 重 新 商 討 重 置 軍 事

碼 頭 ？  
 

 



初 稿 
 

停辦的小學 
 
 

# (7) Hon Abraham SHEK (Written reply) 
 
As mentioned in its document (CB (2) 1781/06-07(01)) to the Panel 
on Education, the Education and Manpower Bureau revealed that, up 
to the 2007/08 school year, 57 primary schools have ceased/will 
cease operation under the consolidation policy. And 33 school 
premises have already been / will be returned to the Government for 
disposal. As such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a) please list out the location, size, proposed land use and 

estimated value of the land plots in relation to the 33 
school premises mentioned. 

 
(b) please specify which of these land plots would be disposed, 

temporary allocated or leased by short-term tenancy. 
 
 

 



初 稿 
 

Student intake of primary schools 
 
 

# (8) 楊 森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鑒 於 2 0 0 3 年 本 港 出 生 嬰 兒 數 目 為 近 年 新 低 ， 隨 著

這 批 嬰 兒 將 於 2 0 0 8 年 開 始 入 讀 小 學 ， 屆 時 有 小 學

可 能 因 為 收 生 不 足 而 被 迫 停 辦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預 計 2 0 0 8 / 0 9 及 2 0 1 0 / 2 0 1 1 學 年，全 港 各 區

小 學 一 年 級 學 生 人 數 、 學 額 數 目 、 空 置 學

額 數 目 、 班 數 需 求 及 班 數 供 應 ； 及  
 
( 二 )  會 否 研 究 放 寬 現 時 小 學 一 年 級 每 班 需 收 錄

超 過 2 3 名 學 生 才 准 予 以 開 班 的 要 求 ； 若

會 ， 詳 情 是 甚 麼 ； 若 不 會 ， 原 因 是 甚 麼 ？  
 



初 稿 
 

Signaling system of Kowloon-Canton Railway Corporation 
 
 

# (9) 鄭 家 富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請 提 供 現 時 西 鐵 及 馬 鞍 山 鐵 路 （ 下 稱 “ 馬

鐵 ” ） 列 車 所 使 用 的 信 號 系 統 的 資 料 ， 以

及 分 別 列 出 自 西 鐵 及 馬 鐵 通 車 以 來 ， 每 年

因 列 車 系 統 出 現 信 號 故 障 而 令 鐵 路 服 務 出

現 延 誤 的 故 障 次 數 ；  
 
( 二 )  若 東 鐵 、 西 鐵 或 馬 鐵 的 列 車 系 統 的 部 份 路

段 出 現 信 號 故 障 時 ， 會 否 有 機 會 令 全 線 的

列 車 服 務 陷 入 停 頓 ； 如 果 有 ， 九 鐵 有 沒 有

任 何 措 施 以 避 免 類 似 事 件 發 生 ；  
 
( 三 )  天 文 台 有 否 協 助 監 察 東 鐵 、 西 鐵 、 馬 鐵 沿

線 的 雷 擊 情 況 ， 以 將 雷 擊 對 列 車 信 號 系 統

的 影 響 減 至 最 少 ； 及  
 
( 四 )  當 九 龍 南 線 通 車 後 ， 九 鐵 會 否 統 一 現 時 東

鐵 、 馬 鐵 及 西 鐵 所 使 用 的 信 號 系 統 ？  
 



初 稿 
 

Stealing of metallic items in public places 
 
 

# (10) 李 鳳 英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近 年 時 有 發 生 匪 徒 偷 取 路 邊 鐵 欄 、 坑 渠 蓋 及 大 廈

電 纜 等 貴 金 屬 變 賣 事 件 ， “ 偷 鐵 黨 ” 的 出 現 對 公

眾 安 全 構 成 直 接 影 響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按 被 盗 物 品 劃 分 ， 過 去 3 年 ， 發 生 多 少 宗

涉 及 貴 金 屬 被 盗 案 件 ， 以 及 每 宗 案 件 涉 及

地 點 、 物 品 數 量 、 總 值 和 刑 罰 ；  
 
( 二 )  因 上 述 案 件 引 致 其 他 涉 及 公 眾 安 全 的 意 外

和 傷 亡 數 字 ；  
 
( 三 )  針 對 公 眾 地 方 的 鐵 欄 、 坑 渠 蓋 等 貴 金 屬 製

品 被 盗 案 件 頻 生 ， 當 局 有 何 具 體 措 施 避 免

同 類 事 件 再 發 生 ； 會 否 進 一 步 加 強 現 有 措

施 或 引 進 新 措 施 ； 若 會 ， 具 體 詳 情 及 涉 及

的 人 手 和 費 用 ；  
 
( 四 )  在 大 廈 電 力 裝 置 被 盗 問 題 上 ， 當 局 、 電 力

公 司 、 住 戶 和 業 主 所 負 的 責 任 ， 以 及 上 述

四 方 應 如 何 配 合 ， 以 防 止 匪 徒 偷 取 大 廈 內

電 力 裝 置 ， 減 低 公 眾 用 電 安 全 潛 在 風 險 ；  
 
( 五 )  廢 料 回 收 商 方 面 ， 過 去 3 年 ， 警 方 破 獲 多

少 宗 涉 及 廢 料 回 收 商 接 收 “ 偷 鐵 黨 ” 賊 贓

的 案 件 ， 以 及 最 高 、 最 低 和 一 般 刑 罰 ； 及  
 
( 六 )  有 何 措 施 避 免 廢 料 回 收 商 誤 收 賊 贓 而 無 辜

涉 案 ？  
 

 
 



初 稿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under the Consent Scheme 
 
 

# (11) 李 永 達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就 有 關 新 私 人 樓 宇 同 意 方 案 的 事 宜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有 關 同 意 方 案 主 要 保 障 消 費 者 的 主 要 範 圍

及 條 文 ， 以 及 當 局 有 否 檢 討 條 款 如 何 適 切

地 保 障 消 費 者 ； 若 有 檢 討 結 果 為 何 ； 若 沒

有 ， 原 因 為 何 ；  
 
( 二 )  當 局 在 收 到 發 展 商 申 請 出 售 樓 花 時 ， 會 進

行 甚 麼 程 序 以 確 定 發 展 商 在 出 售 樓 花 時 會

準 確 無 誤 地 向 準 買 家 提 供 正 確 及 全 面 的 資

料 ；  
 
( 三 )  當 局 有 否 核 對 發 展 商 交 予 當 局 樓 花 售 樓 書

的 資 料 ， 及 前 往 出 售 樓 盤 作 出 檢 查 ， 以 確

保 發 展 商 向 當 局 提 交 的 售 樓 資 料 與 他 們 向

消 費 者 提 供 的 資 料 相 同 ； 若 有 ， 請 列 出 過

去 5 年 當 局 突 擊 檢 查 樓 盤 的 次 數 、 地 點 及

檢 查 結 果 ； 及  
 
( 四 )  過 去 5 年 ， 當 局 曾 收 到 多 少 宗 市 民 投 訴 發

展 商 提 供 不 準 確 或 不 全 面 售 樓 資 料 的 個

案 ， 包 括 哪 些 內 容 及 範 圍 ？  
 

 



初 稿 
 

Regulation of the sale and promotion of body trimming products 
 
 

# (12) 曾 鈺 成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據 報 ， 醫 管 局 轄 下 6 間 醫 院 急 症 室 的 數 據 顯 示 ，

在 2 0 0 5 年 7 月 至 去 年 底 ， 共 有 1 2 宗 中 毒 個 案 與

“ 減 肥 藥 物 ” 有 關，當 中 有 3 宗 是 從 互 聯 網 購 得 。

另 外 ， 當 局 亦 表 示 一 旦 發 現 違 規 情 況 ， 便 會 要 求

供 應 商 剔 除 資 料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現 時 就 纖 體 產 品 的 註 冊 、 標 籤 內 容 、 廣 告

以 及 售 賣 有 什 麼 監 管 措 施 ；  
 
( 二 )  過 去 3 年 當 局 要 求 互 聯 網 拍 賣 網 站 把 有 問

題 的 纖 體 產 品 從 拍 賣 網 站 刪 除 的 次 數 ； 另

外 ， 如 果 網 站 負 責 人 拒 絕 刪 除 有 關 拍 賣 ，

是 否 違 法 ； 若 是 ， 當 局 能 否 提 供 有 關 的 檢

控 數 字 ； 若 否 ， 如 何 跟 進 ； 及  
 
( 三 )  如 何 加 強 對 市 民 的 宣 傳 和 教 育 ， 讓 他 們 知

道 濫 用 纖 體 產 品 的 害 處 ？  
 

 



初 稿 
 

Air pollution caused by vessels 
 
 

# (13) 涂 謹 申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針 對 商 船 排 放 廢 氣 影 響 沿 海 居 民 ， 本 人 去 年 曾 就

政 府 落 實 《 商 船 （ 防 止 及 控 制 污 染 ） 條 例 》 （ 第

4 1 3 章 ）訂 立 三 項 附 屬 法 例 的 進 度 提 出 書 面 提 問 。

政 府 當 時 回 覆 表 示 ， 有 關 附 屬 法 例 預 計 於 本 年 上

半 年 刊 憲 及 提 交 立 法 會 審 議 ； 政 府 亦 表 示 現 時 會

提 出 突 擊 檢 查 ， 確 保 商 船 污 染 物 排 放 量 沒 有 超

標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3 年 ， 按 月 計 算 ， 有 關 突 擊 檢 查 與 及

成 功 檢 控 的 數 字 ； 同 時 ， 本 人 亦 希 望 政 府

能 按 不 同 罰 款 額 及 違 例 細 項 分 類 ， 交 待 有

關 數 字 ；  
 
( 二 )  到 現 時 為 止 ， 政 府 仍 未 就 有 關 附 屬 法 例 刊

憲 及 提 交 立 法 會 審 議 。 就 此 ， 政 府 能 否 交

待 何 時 才 會 進 行 有 關 立 法 工 作 ；  
 
( 三 )  針 對 本 年 度 未 能 進 行 立 法 工 作 ， 政 府 會 否

再 次 考 慮 以 行 政 措 施 減 低 商 船 造 成 的 污 染

問 題 ； 例 如 ， 採 取 稅 務 或 其 他 收 費 優 惠 ，

鼓 勵 船 隻 使 用 更 潔 淨 的 燃 料 ； 又 或 ， 政 府

會 否 於 較 小 型 的 貨 物 裝 卸 區 ( 如 油 麻 地 貨

物 裝 卸 區 ) 提 供 岸 上 電 力 網 ， 鼓 勵 商 船 關 掉

發 動 機 使 用 岸 上 電 力 ； 及  
 
( 四 )  政 府 於 上 次 回 覆 時 表 示 ， 未 有 就 葵 涌 貨 櫃

碼 頭 的 運 作 所 造 成 的 空 氣 污 染 情 況 作 出 特

別 研 究 。 就 此 ， 政 府 現 時 會 否 考 慮 作 出 研

究 ？  
 

 



初 稿 
 

Usage of income from private practice  
by teaching staff of medical faculties 

 
 

# (14) 郭 家 麒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根 據 2 0 0 7 年 4 月 1 8 日 本 會 就 大 學 醫 學 院 提 供 私

家 診 症 服 務 一 事 向 政 府 有 關 當 局 的 提 問 ， 大 學 醫

學 院 從 “ 臨 床 校 外 執 業 ” ( 私 家 症 ) 所 得 的 “ 收

入 ” ， 在 適 當 地 扣 除 相 關 支 出 、 開 支 及 應 付 款 項

後 ， 有 關 收 入 餘 額 會 由 撥 予 有 關 單 位 的 帳 目 之 中

以 供 各 學 系 的 學 術 研 究 、 出 席 海 外 學 術 會 議 及 專

業 發 展 用 途 等 學 術 用 途 ， 惟 當 中 開 支 仍 有 許 多 未

曾 釐 清 之 處 ， 引 起 社 會 公 眾 關 注 私 家 症 收 入 會 否

被 不 恰 當 的 使 用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請 表 列 過 去 5 年 香 港 大 學 和 中 文 大 學 的 醫

學 院 各 學 系 把 私 家 症 服 務 收 益 用 於 學 術 研

究 項 目 的 各 個 研 究 項 目 名 稱 、 涉 及 金 額 、

及 主 要 負 責 的 教 員 ；  
 
( 二 )  請 表 列 過 去 5 年 兩 間 大 學 的 醫 學 院 各 學 系

把 私 家 症 服 務 收 益 用 於 出 席 海 外 會 議 的 各

個 會 議 名 稱 、 舉 行 地 點 、 資 助 金 額 、 出 席

會 議 的 教 員 、 及 曾 否 資 助 其 他 隨 行 人 員 ( 包
括 教 員 家 屬 ) ； 如 有 ， 涉 及 金 額 ； 及  

 
( 三 )  請 表 列 過 去 5 年 兩 間 大 學 的 醫 學 院 各 學 系

把 私 家 症 服 務 收 益 用 於 其 他 專 業 發 展 用 途

的 各 個 項 目 及 其 涉 及 金 額 ？  
 
 



初 稿 
 

Hi-tech crimes 
 
 

# (15) 單 仲 偕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關 於 科 技 罪 案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有 否 研 究 為 何 網 上 及 電 腦 相 關 罪 案 的 數 目

有 上 升 趨 勢 ( 由 2 0 0 4 至 2 0 0 6 年 的 罪 案 數 目

分 別 為 5 6 0， 6 5 3， 7 4 1 宗 ) 及 會 否 有 跟 進 行

動 ； 若 有 ， 相 關 的 詳 情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 二 )  過 去 3 年，科 技 罪 案 的 舉 報 及 破 案 率 為 何；

與 其 他 罪 案 的 破 案 率 比 較 ， 科 技 罪 案 的 破

案 率 較 高 還 是 較 低 ， 原 因 為 何 ；  
 
( 三 )  部 門 負 責 偵 查 科 技 罪 案 人 員 的 數 目 ； 有 關

數 目 在 過 去 3 年 有 何 變 化 ； 有 否 評 估 有 關

數 目 對 破 案 率 的 影 響 ；  
 
( 四 )  由 科 技 罪 案 訓 練 中 心 舉 辦 的 電 腦 法 理 鑑 證

課 程 ， 由 2 0 0 5 年 開 辦 至 今 ， 每 年 完 成 課 程

的 執 法 人 員 數 目 ； 有 否 評 估 該 課 程 的 成

效 ， 若 有 ， 以 何 準 則 及 相 關 的 詳 情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另 有 否 提 供 途 徑 鼓 勵 執 法 人 員

參 加 有 關 課 程 ； 若 有 ， 相 關 的 詳 情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及  
 
( 五 )  隸 屬 商 業 罪 案 調 查 科 的 科 技 罪 案 組 現 時 有

否 渠 道 加 強 公 眾 教 育 ， 教 導 市 民 深 入 了 解

科 技 罪 案 ； 若 有 ， 相 關 的 詳 情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 稿 
 

Hill fires 
 
 

# (16) 蔡 素 玉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今 年 重 陽 節 山 火 頻 頻 。 漁 護 署 估 計 ， 其 中 大 欖 郊

野 公 園 火 場 面 積 達 4 0 0 公 頃 ， 佔 該 郊 野 公 園 面 積

7 . 4 % ， 約 7 萬 棵 樹 木 付 諸 一 炬 ， 更 嚴 重 破 壞 當 地

生 態 ， 要 回 復 舊 觀 ， 估 計 要 1 0 年 以 上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3 年 ( 包 括 今 年 ) ， 每 年 在 清 明 和 重 陽

期 間 ， 全 港 分 別 發 生 多 少 宗 山 火 ； 火 場 面

積 如 何 ； 總 共 燒 毀 了 多 少 林 木 ； 估 計 損 失

總 值 多 少 ；  
 
( 二 )  同 期 ， 因 留 下 火 種 或 導 致 山 火 而 被 警 告 和

檢 控 的 數 字 有 多 少 ； 多 少 宗 獲 成 功 檢 控 ；

判 罰 如 何 ；  
 
( 三 )  為 了 加 強 阻 嚇 作 用 ， 是 否 會 考 慮 提 高 刑

罰 ； 若 會 ， 原 因 為 何 ； 若 不 會 ， 原 因 為 何 ；  
 
( 四 )  有 何 具 體 計 劃 加 強 市 民 保 護 林 木 ， 防 止 山

火 的 意 識 ； 及  
 
( 五 )  當 重 植 樹 木 時 ， 是 否 會 以 本 土 樹 木 和 耐 火

樹 木 為 主 ； 品 種 如 何 ？  



初 稿 
 

Disposal of public housing flats for the elderly 
 
 

# (17) 陳 偉 業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據 悉 ， 現 時 不 少 長 者 屋 的 單 位 由 於 年 長 住 戶 去 世

而 被 空 置 ， 當 局 則 編 配 年 輕 住 客 入 住 長 者 屋 ， 因

而 增 加 長 者 屋 內 住 戶 的 摩 擦 及 爭 執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3 年 ， 每 年 長 者 屋 長 期 空 置 的 單 位 數

目 為 何 ；  
 
( 二 )  上 述 空 置 單 位 中 ， 獲 重 新 入 住 的 數 目 為

何 ， 該 等 單 位 的 住 客 年 齡 分 佈 為 何 ； 及  
 
( 三 )  政 府 會 否 採 取 措 施 確 保 長 者 屋 的 單 位 使 用

者 為 長 者 ； 若 會 ， 詳 情 為 何 ； 若 否 ， 原 因

為 何 ？  
 



初 稿 
 

Social enterprises 
 
 

# (18) 馮 檢 基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財 政 司 司 長 曾 於 4 月 2 5 日 答 覆 本 人 有 關 推 動 社 會

企 業 發 展 的 提 問 時 表 示 ， 利 便 聘 用 健 全 失 業 人 士

的 社 會 企 業 參 與 公 共 採 購 的 試 驗 計 劃 會 循 社 會 企

業 較 具 優 勢 的 項 目 研 究 可 行 方 案 ， 政 府 亦 收 集 了

教 育 統 籌 局 、 勞 工 處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 食 物 環 境

衛 生 署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 醫 院 管 理 局 及 社 會

福 利 署 所 知 悉 的 合 約 中 向 社 會 企 業 採 購 產 品 和 服

務 的 資 料 。 就 此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有 關 利 便 聘 用 健 全 失 業 人 士 的 社 會 企 業 參

與 公 共 採 購 的 試 驗 計 劃 的 進 一 步 詳 情 ， 包

括 負 責 部 門 、 最 新 進 展 、 預 計 推 出 時 間 及

工 作 時 間 表 ， 現 時 為 其 他 弱 勢 社 群 提 供 個

人 護 理 服 務 的 政 府 合 約 數 目 及 所 涉 金 額 ，

除 此 類 服 務 合 約 外 還 有 哪 些 是 社 會 企 業 較

具 優 勢 的 項 目 ， 以 及 預 計 受 惠 人 數 與 扶 貧

成 效 ；  
 
( 二 )  向 政 府 內 部 包 括 負 責 採 購 的 人 員 推 廣 社 會

企 業 的 價 值 及 潛 力 的 工 作 詳 情 ， 包 括 工 作

進 展 、 已 向 哪 個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進 行 推 廣 、

曾 經 推 廣 的 產 品 和 服 務 類 別 、 推 廣 方 法 及

時 間 表 ； 及  
 
( 三 )  就 上 述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所 知 悉 的 合 約 中 向 社

會 企 業 採 購 產 品 和 服 務 的 資 料 詳 情 ， 包 括

引 入 的 產 品 和 服 務 的 種 類 、 數 量 或 次 數 ，

當 中 是 否 包 括 獲 有 機 、 環 保 或 公 平 貿 易 認

證 的 產 品 和 服 務 ， 預 計 受 惠 人 數 與 扶 貧 成

效 ， 以 及 會 否 考 慮 向 所 有 政 府 部 門 收 集 這

些 資 料 ？  



初 稿 
 

Attendance at overseas courses by CSD officers 
 
 

# (19) 李 柱 銘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懲 教 署 的 資 料 顯 示 ， 早 前 有 懲 教 人 員 前 往 泰 國 參

加 泰 國 曼 谷 國 際 執 法 學 院 舉 辦 的 “ 督 導 級 刑 事 罪

案 調 查 課 程 ” ， 內 容 包 括 刑 事 罪 案 偵 查 技 巧 、 打

擊 跨 國 罪 行 的 策 略 、 罪 案 現 場 管 理 、 採 證 技 巧 等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過 去 ３ 年 曾 參 加 以 上 課 程 的 懲 教 人 員 的 職

級 、 數 目 及 所 涉 及 的 所 有 開 支 ； 有 關 開 支

在 懲 教 署 財 政 預 算 中 所 屬 的 綱 領 和 分 目 ；  
 
( 二 )  曾 參 加 該 課 程 的 懲 教 人 員 在 職 責 上 與 “ 刑

事 罪 案 偵 查 技 巧 ” 、 “ 打 擊 跨 國 罪 行 的 策

略 ” 、 “ 罪 案 現 場 管 理 ” 、 “ 採 證 技 巧 ”

的 關 係 ； 及  
 
( 三 )  過 去 3 年 懲 教 人 員 曾 參 加 非 有 關 “ 監 獄 管

理 ” 、 “ 囚 犯 更 生 ” 、 “ 懲 教 工 業 ” 的 課

程 ， 及 所 涉 及 的 人 員 職 級 、 數 目 及 所 涉 及

的 所 有 開 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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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李 國 英 議 員   ( 書 面 答 覆 )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  
 
( 一 )  政 府 在 過 去 二 十 年 有 沒 有 統 計 剛 出 生 嬰 兒

的 體 重 變 化 ； 若 有 ， 請 以 每 二 年 為 一 個 階

段 ， 分 別 接 男 及 女 列 出 當 年 剛 出 生 嬰 兒 的

平 均 體 重 ， 體 重 過 輕 及 體 重 超 重 的 數 字 ；  
 
( 二 )  同 時 ， 請 以 每 二 年 為 一 個 階 段 按 男 及 女 ，

列 出 近 十 年 ， 二 歲 以 下 幼 兒 的 平 均 體 重 ，

以 及 超 出 標 準 體 重 的 比 例 ； 及  
 
( 三 )  請 分 別 列 出 最 新 在 學 前 兒 童 及 小 學 階 段 體

重 超 重 比 率 ， 並 與 對 上 兩 次 同 類 統 計 的 結

果 比 較 ？  
 
 
 
 


